关于启用预算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

信用管理平台的通告

各预算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

为建立健全预算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监督管理机制，切实提高预算绩效评价执业质量和水平，财政部已正式启用预算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信用管理平台（以下简称信用管理平台）。为做好信用管理平台运行工作，现就第三方机构填报相关信息通告如下：

一、建设信用管理平台的主要目的

日前，财政部下发了《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财监〔2021〕4号），信用管理平台作为该办法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既是财政部门对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评价业务进行监管的重要载体，也是预算绩效评价委托方择优选择第三方机构的重要信息支撑。信用管理平台开发建设依托于“财政部统一报表系统”，主要功能是采集和展示预算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有关基本信息和信用信息，向委托方和社会公众提供第三方机构的信息查询便利。
二、信用管理平台填报对象
填报对象为在我市注册登记并向各级财政部门、预算部门和单位等管理、使用财政资金的主体（即委托方）提供预算绩效评价服务，独立于委托方和预算绩效评价对象的组织，主要包括专业咨询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即第三方机构）。

第三方机构非独立法人性质的分支机构信息，由总部机构统一录入。第三方机构独立法人性质的分支机构信息，由该分支机构录入。

三、信用管理平台填报内容

填报对象相关基本信息和信用信息。主要包括：第三方机构的机构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主评人信息、分支机构信息、合作专家信息、其他绩效评价从业人员信息等，以及信用管理平台要求上传的相关证明材料。
四、信用管理平台填报方式

填报对象统一在财政部门户网站（http://www.mof.gov.cn）主页“专题专栏”中的“预算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信用管理平台”上填报。填报前，需自行完成用户注册，经省财政厅审核通过。具体操作事项详见附件“第三方机构用户操作手册”。

五、审核流程
第三方机构具体填报信息由第三方机构注册所在地财政部门进行初审，由省财政厅进行复审。第三方机构在填报过程中如有相关问题或建议，可联系机构注册所在地财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机构，由其进行协调解决。

相关要求

信用管理平台注册和信息填报本着自愿原则进行，第三方机构对信用管理平台录入信息的真实性和合规性负责。各方不得将信用管理平台作为第三方机构参与政府采购或政府购买服务的前置条件和必要条件。
为尽快完成信用管理平台建设，请各第三方机构尽量于8月底前完成注册和信息填报工作，各级财政部门将于近期集中力量进行审核。

附件：第三方机构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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